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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

续督导机构，持续督导期至 2018年 12月 31 日。由于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围海股份 2025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32号）核准，围海股份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313,850,063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7.87元，共

募集资金人民币 2,469,999,995.81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2,273,850.06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7,726,145.75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上述

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验[2017]

第 38 号《验资报告》。公司实际支付上述外部费用 21,273,850.06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 2,448,726,145.75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台投资

公司）、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塘

投资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192,495.89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4,536.60万元；2025年度实际使

用募集资金10,206.54万元，2025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4.60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02,702.43万元，累计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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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4,541.20万元。

鉴于用于“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的募集资金

本金已支付完毕。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于2023年6月26日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募

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1.88万元转入天台投资公司基本账户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并对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办理了注销手续。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7,450.89万元（包括实际已支

付但未通过募集资金账户列支的发行费用741.39万元及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1）用于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合计57,000.00万元；（2）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450.89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针对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及子公司天

台投资公司、建塘投资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高新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宁波东海银行总行营业

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

区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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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海股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
3901120029003050154 4,035,941.87

围海股份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高新支行
9550880026000900420 429,870.84

建塘投资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高新区支行
33150198513600000592 43,098.14

合计 4,508,910.8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

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5年度，围海股份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

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24年 6月 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实际使用 2.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25 年 3月 10日，公司已

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4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根据公司 2025年 3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 5.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

司累计使用 5.7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分别于 2026年 2月 3日、

2026年 3月 3日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 5.7亿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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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因环保督查、设计变更等原因致工期顺延，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预计延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

期。保荐机构于同日出具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对“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

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无异议。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围海股份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7年-2021年期间，围海股份存在募集资金购买大额单位定期存单为控股

股东违规担保，并且到期未能赎回的情形，以及存在募集资金被银行划转归还逾

期借款、因诉讼被法院划转等情况，募集资金使用不符合约定的用途。截至 2025

年 3月 10日，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归还违规使用的募集资金 55,030.80万元，公

司募集资金违规使用事项已得到解决，具体如下：

（一）大额存单用于违规担保质押且未按期赎回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通支行购买起息日

分别为 2018年 11月 12 日、2018年 12月 28 日、2019年 3月 11 日的大额单位

定期存单 10,000.00万元、15,000.00 万元、7,000.00 万元，上述大额单位定期存

单均以质押方式为围海控股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该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围海控股子公司及其关联方未能归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上述大额单位定期

存单到期未能赎回。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存款尚未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形成了实际的资金缺口，在结果上形成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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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募集资金，并导致募集资金使用不符合约定用途。

（二）被用于归还逾期借款

1、华夏银行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购买了华夏银行慧

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0243，该笔结构性存款于 2019年 12月 13日到期。

因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的 1.35 亿流动资金贷款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到期后逾期未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结构性存款到期后，未经公司同意，将该笔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7,216.45 万元划至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账户归还逾期贷款及利

息。

2、工商银行

2019 年 4月 4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向公司提供流动资金

贷款 6,000.00 万元，贷款期限 12 个月，自 2019 年 4 月 4日始至 2020 年 4月 2

日止。上述贷款到期后，公司未能足额履行还款义务。

2021年 5月 19日，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划扣公司在该行开立的募

集资金账户（账号：39011200029003050154）6,507.39元，用于归还上述逾期贷

款及利息。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形成了实际的资金缺口，导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符合约定用途。

（三）与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导致募集资金被划转

围海股份于 2020年 6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新增被冻结银行账户的公告》，其中因公司与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20）浙 0291 民初 971 号）被其申请冻结了募集资金

3,579,689.90元。2020年 9月 2日，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从公司募

集资金账户（账号：3901120029003050154）划转人民币 3,579,689.90元。

（四）与王重良诉讼事项导致募集资金被划转

公司因合同纠纷被王重良起诉，王重良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裁

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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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申请人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向申

请人王重良支付本金亏损以及截止 2019年 5月 30日的利息收益损失 18,609,993

元及自 2019年 5月 31日起至 2019年 7月 30日止的违约金 546,304元，并支付

以亏损本金 13,433,71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的自 2019年 7月 3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

2、被申请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浙江围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本裁决书主文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年 9月 7日、9月 9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分别从公司募集资金账

户（账号：9550880026000900420）划转人民币 22,590,089.22元和 326,825.78元。

目前，该案已结案。

（五）与宁波保税区东钱围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

钱围海”）诉讼事项导致募集资金被划转

2017年 8月 24日，东钱围海与围海股份签订《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围海股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东钱围海等股东持有的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88.22975%股份。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围海股份应当以现金方式分两期向东钱围海支付交

易价款人民币 1.62亿元。因围海股份未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

款项 6,200万元，东钱围海于 2019年 7月 24日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裁决。2019

年 10月 24日，围海股份与东钱围海达成和解意向并签订了《仲裁和解协议》，

并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于 2019年 11月 22日出具调解书（（2019）沪仲案字第 2676

号）。2020 年 9 月 11 日，围海股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并新增部分银行账户冻结的公告》，因

公司未支付与宁波保税区东钱围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仲裁和

解协议》中的第四期应付金额，公司被其申请冻结了募集资金 36,238,376.50元。

2020年 10月 13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划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9550880026000900420）划转人民币 36,792,464.88元。目前，该案已结案。

（六）与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投资”）诉讼事项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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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募集资金被划转

根据公司 2020 年 12月 11日发布的公告《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被强行划转的

公告》，公司于 2019年 4月 2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了 18,000万元华

夏银行结构性存款。2017年 8月 24日，公司与千年投资签订《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由于公司未在规定日期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公

司被千年投资起诉。上述华夏银行理财到期后，收回本金 10,285.99万元，剩余

本金 77,140,112.00 元因上述原因导致该部分金额被冻结未能如期转回到募集资

金专户。

2020年 12月 3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通知书》（（2020）

浙 02 执 519 号）。2020 年 12 月 9日，上述 7,714.01 万元募集资金被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划转。目前，该案已结案。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形成了实际的资金缺口，导致募集资金使用

不符合约定用途。

（七）与千年投资诉讼事项导致募集资金被划转

根 据 公 司 于 2020 年 5 月 7 日 、 9 月 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

的公告》、《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司与千年投资股权转让纠纷

案一案法院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13,749,750元；

（2）被告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13,749,750元为基数，自 2019年 5月

7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违约金；

（3）驳回原告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19,275.81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合计 124,275.81元，由原

告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5,737.23元，由被告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18,538.58元。

2021年 2月 20日，因公司与千年投资股权转让纠纷案，公司广发银行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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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账户被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司法划扣 16,245,968.00元。

（八）与顾文举诉讼事项导致募集资金被划转

2019年 8月 23日，顾文举就与围海控股、公司的借贷纠纷案提起诉讼，要

求围海控股支付本金 9,799万元，利息及律师代理费 2,770.87万元，要求公司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 01民初 1438

号）民事裁定，冻结围海控股、公司名下银行存款 12,569.87万元或查封、扣押

其他等值资产。

2021 年 10月 20日，因上述借贷纠纷案，公司工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账

号 ： 3901120029003050154 ） 和 广 发 银 行 募 集 资 金 账 户 （ 账 号 ：

9550880026000900420）分别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划扣

250,000.00元和 330,000.00元。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了 18,000万元华夏银

行结构性存款。上述华夏银行理财到期后，收回本金 10,285.99万元，剩余本金

77,140,112.00元被冻结未能如期转回到募集资金专户（详见本核查意见“五（六）”

之说明）。后因顾文举诉讼事项导致其之后产生的利息收入 88.19万元被冻结。

2021 年 10 月 21日，以上冻结款项已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执

行。

上述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55,030.81万元。2023年 1月 9日、

1月 17日、2023年 4月 23日、2025年 1月 21日、2025年 3月 10日，公司分

别以自有资金归还违规使用的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6,000.00 万元、4,000.00

万元、6,592.62 万元、33,438.18 万元，合计 55,030.80 万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10日，公司募集资金违规使用事项已得到解决。

六、浙商证券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通过到各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打印并审阅银行对账单、取得募

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银行划转凭证、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等资料，并与公司

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沟通等方式，对围海股份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

核查。

经核查，截至 2025年 3月 10日，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归还了 2017年-2021

年期间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55,030.80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违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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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项已得到解决。

经核查，围海股份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

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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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项 雷 赵 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11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44,872.6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206.5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2,702.4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3)＝(2)/(1)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天台县苍山

产业集聚区

一 期 开 发

PPP项目（一

否 37,000.00 37,000.00 - 37,594.30 101.61 594.30 [注 1] [注 3]

项目已完

工验收，

尚未完成

审计决算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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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宁波杭州湾

新区建塘江

两侧围涂建

设-（分阶段

运行）移交

工程

否 210,000.00 207,872.61 10,206.54 165,108.13 79.43 -42,764.48
2027.12.31

[注 2]
[注 4]

部分子项

尚在施工

过程中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247,000.00 244,872.61 10,206.54 202,702.4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因前期环保督查等原因工期顺延，项目预计延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 “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详见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注 1]：天台县苍南产业聚集区一期开发 PPP项目于 2021年 9月 7日申请竣工验收，实际于 2022年 1月 23日完成竣工验收。

[注 2]：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因环保督查、设计变更等原因致工期顺延，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4年 12月 31日预计延

迟至 2027年 12月 31日。本项目延期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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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天台县苍南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 PPP项目（一标）已竣工验收，本项目本年度实现效益-55.54万元，本期收到回购款 1,907.00万元，其中本金 1,907.00万元，利息 0

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累计收到回购款 56,617.01万元。

[注 4]：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部分子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本项目本年度实现效益 4,571.20万元，本期收到回购款 53,897.04万元，

其中本金 31,798.08万元，利息 22,098.96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累计收到回购款 181,493.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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